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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本校輔導團辦理藝文學習領域授課教師增能研習，詳如說

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：教育部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。

二、日期、時間與地點：

(一)104年11月14日(六) 08:30-16:00 大成國中。主題：表

演藝術。講師：台藝大李其昌教授、南崁國中楊琬羽老

師。

(二)104年11月28日(六) 08:30-16:00 南崁國中。主題：表

演藝術。講師：中壢國中林信宇老師、觀音高中國中部

吳易軒老師、大有國中林敏萍老師。

(三)104年12月19日(六) 08:30-16:00 南崁國中。主題：視

覺藝術。台北市實踐國中邱敏芳老師。

三、參加對象：

(一)本市各公私立國中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配領域授課教師

。

(二)本市各公私立國中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召集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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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本市各公私立國中對於藝術與人文有興趣想要跨領域教

師。

四、詳如附件，請 參照。

五、請 各校鼓勵所屬任教藝術與人文領域專長及配課教師上

網登記參加研習，並 惠予參與人員得於六個月內課務自理

原則下補休一日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

副本：本校輔導團、南崁國中楊琬羽老師、中壢國中林信宇老師、觀音高中吳易軒老師

、大有國中林敏萍老師 2015-11-11
09:43:25


